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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1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东方集团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4-066 

 

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2024年 6月 25日，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债权人黑龙

江东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辉公司”）的《重整申请告知函》，因公

司未能清偿东辉公司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一定重整价值，东辉公

司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哈尔滨中院”）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。详

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6 日披露的《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

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4-051）。 

 2024年 7月 15日，公司收到哈尔滨中院《决定书》，为降低重整成本、提高重整

成功率、有效识别重整价值及可行性，哈尔滨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。 

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尚未收到哈尔滨中院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，公司是否进入

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无论公司是否能

进入重整程序，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。 

 截至 2024年 7月 15日，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0.95 元/股，已连续 16 个交易日收盘

价格低于 1元，如果连续 20个交易日股票价格低于 1元，公司将可能面临交易类

强制退市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一、法院决定启动公司预重整事项概述 

（一）债权人申请情况 

2024 年 6月 25日，公司收到债权人东辉公司的《重整申请告知函》，因公司未能

清偿东辉公司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一定重整价值，东辉公司已向哈

尔滨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。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6 日披露的《东方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4-05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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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法院决定启动公司预重整情况 

2024 年 7月 15日，公司收到哈尔滨中院《决定书》，为降低重整成本、提高重整

成功率、有效识别重整价值及可行性，哈尔滨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。 

预重整期间，公司应履行下列义务： 

1、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以及印章、账簿、文书等资料； 

2、勤勉经营管理，支出维系其经营所必要的费用，妥善决定经营事务和内部管理

事务，妥善维护资产价值； 

3、不得实施放弃债权、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； 

4、配合临时管理人的调查，如实回答并提交材料，及时向临时管理人报告经营中

的重大事项，尤其是对资产状况可能发生重大影响的行为和事项，接受临时管理人的

监督； 

5、积极与出资人、债权人、意向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协商，制作预重整方案及相

关投资协议； 

6、全面如实向出资人、债权人、意向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披露与预重整有关的信

息，包括经营状况、财务状况、履约能力、可分配财产、负债明细、模拟清算状态下的

清偿率、预重整中的重大风险、其他重大事项等内容，并需就预重整方案作出说明，

回答有关询问； 

7、完成与预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。 

二、启动预重整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进入预重整程序，有利于提前启动债权申报与审查、资产调查与评估、债权

人沟通等基础工作，有利于公司与债权人、（意向）重整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进行充

分协商，全面掌握各方主体对公司重整事项的意见和态度，尽快制定具有可行性的预

重整方案，提高后续重整工作进程和效率、以及重整计划表决通过的成功率。 

如公司预重整成功并顺利实施重整，将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负债结构、剥离低效

资产，聚焦公司核心主营和重点推进项目，实现持续、健康发展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1、公司尚未收到哈尔滨中院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，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，公司

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无论公司

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，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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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如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，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

整工作，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。若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，

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，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；若重整失败，公

司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被实施破产清算并被宣告破产的风险。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，根

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公司股票将可能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

险。 

3、截至 2024 年 7 月 15 日，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0.95 元/股，已连续 16 个交易日

收盘价格低于 1元，如果连续 20个交易日股票价格低于 1元，公司将可能面临交易类

强制退市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目前，公司各项经营活动业务均正常开展。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以及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

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7月 16日 


